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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都市計畫係針對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

、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

之規劃。而都市發展為一動態過程，人口組成、產業發展及土地使用模式

等各方面皆會隨時間而變遷。因此，計畫發布實施後，應依據實際發展情

況定期予以檢討修正，以免窒礙難行。 

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原為主細計合併擬定之鄉街計畫，於民國 64

年 5 月 10 日公告發布實施後，分別於民國 73 年、82 年以及 93 年發布實

施三次通盤檢討。後於 109 年發布實施「變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將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畫予以拆離。 

由於「變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自民

國 93 年發布實施至今已逾 5 年檢討期限，爰配合「變更將軍（漚汪地

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辦理本次「變更將軍（漚

汪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

案」(以下簡稱本案)作業。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辦理。 

第三節 計畫範圍與面積 

臺南市將軍區位於台南市西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則位於臺

南市將軍區東側；其計畫範圍東至嘉南大圳(漚汪支線)處，南至自來水公

司服務所以南約 250 公尺，西至西甲里聚落以西約 250 公尺處，北至將軍

國中以北約 120 公尺之灌溉水溝。包括長榮、西甲、忠嘉等三里，計畫面

積 303.2681 公頃。詳如圖 1-1 計畫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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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及本計畫整理。 

圖 1-1  計畫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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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本案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64 年 5 月 10 日公告發布實施時，係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6 條之規定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合併擬定之鄉街計畫

；於民國 73 年、82 年以及 93 年歷經三次通盤檢討，仍維持主、細計合併

辦理。後因 91 年 5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授權由各該管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施細部計畫，為落實計畫分層管理，提升計畫審

議行政效率，乃於 109 年發布實施「變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規定將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範疇，並發布實施「變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專案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部計

畫案」，至此，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已完成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

作業。 

本案係配合「變更將軍（漚汪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主

要計畫案」之成果進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檢討變更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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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一、計畫年期 

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7,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92 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宗教專用區、文教區、加油

站專用區、第二種電信專用區、電力事業專用區及農業區等土地使用

分區，計畫面積共計 262.2004 公頃。 

四、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國小用地、國中用地、零售市場用地、批發市場

用地、公園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廣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水溝用地、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及道路用地等公共

設施用地，計畫面積共計 41.067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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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1.6704 23.63 57.71 

商業區 4.1020 1.35 3.30 

乙種工業區 6.5706 2.17 5.29 

宗教專用區 0.1967 0.06 0.16 

文教區 0.1974 0.07 0.16 

加油站專用區 0.1238 0.04 0.10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0820 0.03 0.07 

電力事業專用區 0.1753 0.06 0.14 

農業區 179.0822 59.05 - 

小計 262.2004 86.46 211.1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4941 0.16 0.40 

學校

用地 

國小用地 3.5375 1.17 2.85 

國中用地 4.3259 1.43 3.48 

小計 7.8634 2.59 6.33 

市場

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0.2061 0.07 0.17 

批發市場用地 0.2716 0.09 0.22 

小計 0.4777 0.16 0.38 

公園用地 2.1032 0.69 1.69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9452 0.31 0.76 

綠地用地 0.0892 0.03 0.07 

廣場用地 0.6752 0.22 0.54 

停車場用地 0.3149 0.10 0.25 

水溝用地 1.2534 0.41 1.01 

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00 0.00 0.00 

道路用地 26.8514 8.85 21.62 

小計 41.0677 13.54 33.07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1) 124.1859 40.95 100.00 

計畫總面積(2) 303.2681 100.00 - 

註 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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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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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

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惟建蔽率不

大於 5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18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惟建蔽率不

大於 7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300%。 

四、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五、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

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

要點」審查之。 

六、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七、文教區專供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基金會供作展覽、研習、典藏

及文化推廣等相關文教活動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40%。為避免停車需求衝擊地區環境品質及提供較大公共

開放空間，本案於申請建築時，應自建築線退縮 20 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並應設置停車空間及妥為綠美化，變更基地以不構築圍牆

為原則，倘擬構築圍牆時，除應考量穿透性及以植栽綠美化外，並

應配合建築配置提經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發照

建築。 

八、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並得

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九、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200%。 

十、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得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

使用。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地區，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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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

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或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81 條規

定辦理。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自計畫道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地區，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施工編第 59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

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工編第 5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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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

用，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

發。 

十四、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五、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

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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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計畫內容 

原條文 新條文 修訂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

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

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定之。 
未修訂。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50%，惟建蔽率不大於

5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180%。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

率不得大於 150%，惟建蔽率不大於

5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180%。 

主要計畫指定調降容積率之附帶條件

住宅區（詳附圖 1），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6%，如建蔽

率未大於 50%時，則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如後續土地所有權人有增加容

積率之需求，應於申請建照前完成代

金繳交後始得提高至前項容積率。 

 

附圖 1 

配合主要計畫變

更案第六、七案

之附帶條件，增

訂調降容積率之

相關規定。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40%，惟建蔽率不大於

7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30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40%，惟建蔽率不大於

7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300%。 

未修訂。 

四、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四、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主要計畫指定調降容積率之附帶條件

乙種工業區（詳附圖 2），其容積率不

得大於 147%。如後續土地所有權人有

增加容積率之需求，應於申請建照前

完成代金繳交後始得提高至前項容積

率。 

 

附圖 2 

配合主要計畫變

更案第五案之附

帶條件，增訂調

降容積率之相關

規定。 

五、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

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 

五、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

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 

未修訂。 

六、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六、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未修訂。 

七、文教區專供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七、文教區專供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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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供作展覽、研習、典藏及文化

推廣等相關文教活動使用，其建蔽率

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

。為避免停車需求衝擊地區環境品質

及提供較大公共開放空間，本案於申

請建築時，應自建築線退縮 20 公尺以

上建築，退縮部分並應設置停車空間

及妥為綠美化，變更基地以不構築圍

牆為原則，倘擬構築圍牆時，除應考

量穿透性及以植栽綠美化外，並應配

合建築配置提經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發照建築。 

基金會供作展覽、研習、典藏及文化

推廣等相關文教活動使用，其建蔽率

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

。為避免停車需求衝擊地區環境品質

及提供較大公共開放空間，本案於申

請建築時，應自建築線退縮 20 公尺以

上建築，退縮部分並應設置停車空間

及妥為綠美化，變更基地以不構築圍

牆為原則，倘擬構築圍牆時，除應考

量穿透性及以植栽綠美化外，並應配

合建築配置提經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發照建築。 

八、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並得依「加

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

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但不得從

事兼營項目。 

八、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並得依「加

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

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但不得從

事兼營項目。 

未修訂。 

九、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200%。 

九、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200%。 
未修訂。 

十、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得依

「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使用。 

十、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得依

「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使用。 

未修訂。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

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

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

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不得設

圍牆，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

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3 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理

。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築，或依建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

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退

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

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綠化，不

得設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

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3 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適度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築，如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

從其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適度

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4 公尺建築，如依建

1.依本市通案性

規定，修訂退

縮建築管制條

文內容。 

2.依「變更將軍

（漚汪地區）

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分離專案

通盤檢討）（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細部

計畫案」附錄

一修正條文對

照 表 ， 並 無

「第二種電信

專用區」之退

縮規定，故現

行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所

載係屬誤植，

爰於本次通檢

一併修正刪除

。 

3. 乙 種 工 業 區

(附)係變更自

綠地用地，其

具有與區外不

相容土地使用

分區間之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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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81 條規定辦理

。 

第二種電

信專用區 

自計畫道境界線至少退

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3 公尺。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

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

，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

從其規定辦理。 

第二種電

信專用區 

應自計畫道境界線至少

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 公尺。 

乙種工業

區(附)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5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

空地除供設

置汽、機車

出入口外，

其餘應適度

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3.每一建築基

地汽、機車

出入口寬度

規定以不超

過 8 公尺為

原則，如有

特殊情形者

，得由本市

都市設計委

員會審議決

定。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

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

，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功能；為維持

變更後一定之

隔離效果，增

訂乙種工業區

(附)之建築退

縮及汽、機車

出入口寬度限

制規定。 

4.考量工廠實際

營運恐有大型

車輛使用需求

，故針對汽、

機車出入口之

寬度限制，授

權得由本市都

市設計委員會

審議後彈性調

整，以資周延

。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

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

宅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 

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

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

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

宅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 

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

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 

未修訂。 

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臺南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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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用，

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

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用，

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

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ˇ 

十四、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場用

地應至少設置 1 處電動充電或電池

交換站。 

1.本點增訂。 

2.配合「亮麗晴

空」空污改善

計畫，增訂相

關條文。 

3.充電及電池交

換站得視周邊

都市發展情形

依實際需求評

估設置期程。 

十四、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

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

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

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

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點次調整。 

十五、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

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於本

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都市

計畫規定辦理。 

十六、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

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於本

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都市

計畫規定辦理。 

點次調整。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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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

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惟建蔽率不

大於 5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180%。 

主要計畫指定調降容積率之附帶條件住宅區（詳附圖 1），建蔽率

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6%，如建蔽率未大於 50%時，則

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如後續土地所有權人有增加容積率之需求，

應於申請建照前完成代金繳交後始得提高至前項容積率。 

 

附圖 1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惟建蔽率不

大於 70%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 300%。 

四、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主要計畫指定調降容積率之附帶條件乙種工業區（詳附圖 2），其

容積率不得大於 147%。如後續土地所有權人有增加容積率之需求，

應於申請建照前完成代金繳交後始得提高至前款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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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五、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

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

要點」審查之。 

六、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七、文教區專供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基金會供作展覽、研習、典藏

及文化推廣等相關文教活動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40%。為避免停車需求衝擊地區環境品質及提供較大公共

開放空間，本案於申請建築時，應自建築線退縮 20 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並應設置停車空間及妥為綠美化，變更基地以不構築圍牆

為原則，倘擬構築圍牆時，除應考量穿透性及以植栽綠美化外，並

應配合建築配置提經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得發照

建築。 

八、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並得

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九、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200%。 

十、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得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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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地區，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度植栽綠化，不

得設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3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度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

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適度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者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規定辦理。 

乙種工業區

(附)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除供設置汽、

機車出入口外，其餘應適度植

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3.每一建築基地汽、機車出入口

寬度規定以不超過 8 公尺為原

則，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本

市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決定。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將軍鄉(漚汪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93 年

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

地區，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停車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4-4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施工編第 59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

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工編第 59 條規定

辦理。 

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

用，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

發。 

十四、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場用地應至少設置 1 處電動充電或

電池交換站。 

十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 50%。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六、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

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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